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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城塔下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多媒体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泽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2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50,692,5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839%，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715,413,87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547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1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5,278,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364%；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221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37,023,

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16%。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提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76,053 99.9578% 36,706,932 99.1451%

反对 41,630 0.0055% 41,630 0.1124%

弃权 274,880 0.0366% 274,880 0.74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76,053 99.9578% 36,706,932 99.1451%

反对 41,630 0.0055% 41,630 0.1124%

弃权 274,880 0.0366% 274,880 0.74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76,053 99.9578% 36,706,932 99.1451%

反对 41,630 0.0055% 41,630 0.1124%

弃权 274,880 0.0366% 274,880 0.74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67,853 99.9567% 36,698,732 99.1230%

反对 45,730 0.0061% 45,730 0.1235%

弃权 278,980 0.0372% 278,980 0.75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71,353 99.9572% 36,702,232 99.1324%

反对 41,630 0.0055% 41,630 0.1124%

弃权 279,580 0.0372% 279,580 0.75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62,453 99.9560% 36,693,332 99.1084%

反对 52,530 0.0070% 52,530 0.1419%

弃权 277,580 0.0370% 277,580 0.74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25年度董事年薪津贴方案的议案》。

对2025年度董事年薪津贴方案的提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7.0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黄泽兰先生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44,200,962 99.1745% 36,655,522 99.0063%

反对 79,710 0.1788% 79,710 0.2153%

弃权 288,210 0.6467%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世春先生与黄泽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关系，为本提案关联股东，其分别持有公司股份705,524,056股和599,625股，均对本提案进行了回避

表决。

7.0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黄世春先生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44,202,912 99.1789% 36,657,472 99.0115%

反对 77,760 0.1745% 77,760 0.2100%

弃权 288,210 0.6467%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黄世春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为本提

案关联股东，其分别持有公司股份705,524,056股和599,625股，均对本提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7.0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范迪曜先生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48,806,289 99.9512% 36,657,472 99.0115%

反对 77,760 0.0104% 77,760 0.2100%

弃权 288,210 0.0385%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范迪曜先生为本提案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1,520,304股，对本提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7.0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刘佶女士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49,567,515 99.9514% 36,658,972 99.0156%

反对 76,260 0.0102% 76,260 0.2060%

弃权 288,210 0.0384%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刘佶女士为本提案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760,578股，对本提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

7.0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陈邦明先生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49,106,782 99.9514% 36,658,972 99.0156%

反对 76,260 0.0102% 76,260 0.2060%

弃权 288,210 0.0385%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陈邦明先生为本提案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1,221,311股，对本提

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7.0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潘峰先生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6,443 99.9512% 36,657,322 99.0111%

反对 78,560 0.0105% 78,560 0.2122%

弃权 287,560 0.0383% 287,560 0.77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0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京彬先生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5,543 99.9511% 36,656,422 99.0087%

反对 79,460 0.0106% 79,460 0.2146%

弃权 287,560 0.0383% 287,560 0.77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0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王平先生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5,043 99.9510% 36,655,922 99.0073%

反对 78,560 0.0105% 78,560 0.2122%

弃权 288,960 0.0385% 288,960 0.780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0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吴崎右女士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6,443 99.9512% 36,657,322 99.0111%

反对 78,560 0.0105% 78,560 0.2122%

弃权 287,560 0.0383% 287,560 0.77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2025年度监事年薪方案的议案》。

对2025年度监事年薪方案的提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8.0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8,393 99.9515% 36,659,272 99.0164%

反对 75,960 0.0101% 75,960 0.2052%

弃权 288,210 0.0384%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曾桂玲女士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6,893 99.9513% 36,657,772 99.0123%

反对 77,460 0.0103% 77,460 0.2092%

弃权 288,210 0.0384%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职工监事林丽萍女士年薪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322,993 99.9508% 36,653,872 99.0018%

反对 81,360 0.0108% 81,360 0.2198%

弃权 288,210 0.0384% 288,210 0.778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非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提供抵押或

质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同意 750,154,173 99.9283% 36,485,052 98.5458%

反对 154,360 0.0206% 154,360 0.4169%

弃权 384,030 0.0512% 384,030 1.0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作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24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情况、专门委员会履职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2024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其他履职情

况及总体评价及建议进行了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金诗晟、陈小形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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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晖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互联网投

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555号）。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208人，代表股份76,612,0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41.126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74,991,90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40.25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股份1,620,1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697％。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201人，代表股份9,934,27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5.332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9,314,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4.99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0人， 代表股份620,1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32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53,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7％；反对12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5,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15％；反对12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6％；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9％。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54,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2％；反对13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6,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26％；反对13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6％；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53,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9％；反对13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5,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25％；反对13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6％；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9％。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42,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9％；反对13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5％；弃权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64,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48％；反对13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8％；弃权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4％。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42,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3％；反对133,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7％；弃权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65,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78％；反对1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8％；弃权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4％。

6、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32,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7％；反对143,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0％；弃权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4,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31％；反对14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5％；弃权3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35,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96％；反对13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9％；弃权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7,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3％；反对13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0％；弃权4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7％。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54,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2％；反对130,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8％；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76,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26％；反对13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6％；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45,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4％；反对139,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67,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20％；反对13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2％；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蔡利平、方梦茹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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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相关规定，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三联锻造” ）于2025年5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和民主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孙秀娟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该议案对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尚需提交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本次选举职

工代表董事的任职生效以《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为前提条件。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秀娟：女，汉族，198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8月至2018年10月，历任芜湖三

联锻造有限公司销售职员、科长、副部长；2018年10月至2024年10月，任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销售总

监；2020年6月至今，任芜湖万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10月至今，任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销售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秀娟女士通过芜湖三联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三联锻造0.05%的股份，其配偶李

联刚先生通过芜湖三联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三联锻造0.03%的股份。

孙秀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孙秀娟女士的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查询核实， 孙秀娟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001282� 证券简称：三联锻造 公告编号：2025-034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以

现场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在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后，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国奉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张金先生以通

讯方式出席。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

当过半数，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董事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为充分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

作用，促进公司诚信自律、规范运作，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拟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

行调整。

调整后张一衡先生不再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仍担任公司董事。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孙秀娟女士补选为审计委员会委

员，具体如下：

审计委员会成员：谭青女士（独立董事、召集人）、李明发先生（独立董事）、孙秀娟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分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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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

分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部分委员进行调整。 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规范运作， 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

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董事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根据上述规定，

公司拟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张一衡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报告自董事会收到之日起生效。 张一衡先生辞去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后，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孙秀娟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与独立董事谭青女士、李明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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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

工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联锻造” ）于2024年1月15日、2024年1月31日分别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新设子公司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

密加工项目的议案》。 拟在芜湖市繁昌经济开发区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 ，项目总投资

为5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拟新设子公司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5）。

2024年2月20日，实施“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主体芜湖兆联汽车轻量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

兆联” ）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

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024年5月9日，实施“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主体芜湖兆联与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划用地面积约125亩，项目预计总投资额5亿元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资建设

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2024年11月30日，三联锻造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投资建

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三联锻造拟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芜

湖兆联的注册资本，增资后芜湖兆联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三联锻造仍持有芜湖兆联100%

的股权。

2024年12月18日，实施“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 的主体芜湖兆联对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5）。

2025年5月14日，实施“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主体芜湖兆联厂房建设工作已实施完毕，办理了相关竣工

验收手续，并取得了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繁昌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投

资建设汽车轻量化锻件精密加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因经营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芜湖兆联对注册地址进行了变更。 近日，芜湖兆联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

芜湖市繁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一）名称：芜湖兆联汽车轻量化技术有限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22MADADN6J7R

（三）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四）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昌经济开发区黄浦江路15号

（五）法定代表人：孙国奉

（六）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七）成立日期：2024年02月20日

（八）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电机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

属压延加工；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九）股权关系：三联锻造持股100%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的经营业绩可能面临国家政策调整、法律法规变更、行业宏观环境、市场周期波动等内外部环境

因素的影响，未来经营业绩可能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芜湖兆联汽车轻量化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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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国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 ）出具的《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投证券原委派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琚泽运先生、李扬先生。 琚泽运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继续承担保荐业务相

关工作任务，国投证券指定张晔先生接替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

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李扬先生、张晔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琚泽运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张晔先生简历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张晔先生简历

张晔先生，国投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曾参与博菱电器IPO项目、星源卓镁

（301398）IPO项目、斯贝科技IPO等项目；曾主持信诺立兴（835520）、创意双星（839430）、塞尚国旅（872389）等新三

板挂牌项目；曾主持辰能创投收购九芝堂、渔阳公司收购赤天化收购方财务顾问项目；曾参与飞利信（300287）、醋化股

份（603968）、高科石化（002778）等IPO审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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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二）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国奉先生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5:00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芜湖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井山路20号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七）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119,150,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7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02,87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2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8人，代表股份16,278,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7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人，代表股份226,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人，代表股份226,9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6％；反对3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236％；反对3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2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鉴于本议案涉及孙国奉先生、张一衡先生的薪酬，出于谨慎性原则，孙国奉先生、张一衡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国敏

先生、孙仁豪先生，以及孙国奉先生作为授权代表人的芜湖三联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以上关联

股东合计持有的102,872,000股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3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2％；反对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1％； 弃权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554％；反对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0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0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0％；反对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554％；反对3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80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0％；反对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416％；反对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94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060％；反对3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96％；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普通

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113,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4％；反对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弃权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179％；反对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78％；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经本次股东会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元清、林培伟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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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9日(星期四)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至6月1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751@hna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19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9日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于杰辉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姜涛先生

独立董事：高文进先生

财务总监：晏勋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19日下午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至6月18日（星期三） 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600751@hna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闫宏刚 杨云迪

电话：022-23150588

邮箱：600751@hna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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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索辰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数字科技” ）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受让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标

的公司” ）股权及/或向标的公司增资，收购取得标的公司51%股权，并将其作为控股子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

变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5年2月1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数字科技与标的公司主要股东马国华、北京力控飞

云商贸中心（有限合伙）、田晓亮签署了《收购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之框

架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3）。

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对本次交易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对本次交易进展情况进行了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与各中介机构签署了中介机构服务协议，并与有关各方

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

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否实施及实施的具体进

度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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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3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东方财富路演

（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736252）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3:30前登录东方财富路演（http:

//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736252） 或通过公司邮箱 IR.600579@sinochem.com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分别发布了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0日下午13:30-15:00举行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3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东方财富路演（网址：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736252）

（三）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驰

董事、财务负责人：李晓旭

独立董事：马战坤

董事会秘书：张晓峰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下午13:3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东方财富路演

（http://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736252），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 2025� 年 5月 20� 日 （星期二） 下午13:30� 前登录东方财富路演（http:

//roadshow.eastmoney.com/luyan/4736252） 或通过公司邮箱 IR.600579@sinochem.com�向公司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薇

电话：010-6195� 8651

邮箱：IR.600579@sinoche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 投资者可以通过东方财富路演（http://roadshow.eastmoney.

com/luyan/4736252）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化装备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